
合同编号 :

圭峰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编制合同

项目名称:圭峰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

甲  方: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 (江

门市新会区圭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)

乙  方:广州天地林业有限公司

型



为做好圭峰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,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圭峰

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,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的要求,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基本情况

1、 项目名称:圭峰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。

2、 本项目设计范围:新会区圭峰山龙潭水库和石涧水库约

1306亩 的林地。

第二条 依据和标准

1、 《森林抚育规程》(GBT15781-2015);

2、 《造林技术规程》 (GB/T15782-2016);

3、 《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》 (GB/T18337.3ˉ 2001);

4、 《造林作业设计规程》 (LW1607ˉ 2003);

5、 《水源涵养林建设规范》 (GB/T26903ˉ 2011);

6、 《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更新改造办法》 (粤林规 (2017)4

号);

7、 其他相关资料。

第三条 内容及成果

1、 设计内容

圭峰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,含实施规模、作业地

现状、抚育技术措施、投资概算等。

2、 成果要求

《圭峰山天然林保护修复项目作业设计》和工程预算文件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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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~鱼~份。

第四条 项目工期

签订合同后3日 完成调查,15日 提交成果。

第五条 合同付扶和付扶方式

1、 合同价款:总计人民币玉迈△当迎主值,五i主|‘∶≌些ln!凵in立立。

合同价包括:完成本项目的人力成本、设备成本、管理费、税金、

前期准备工作及前期调研、设计编制费及正式文本印刷等费用。

2、 付款方式:乙方提交成果资料后,10个工作日内,甲方

应当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设计款人民币戚五 叁丘垫凵邑△生

俘23400.00元 ) 。在乙方收到设计款后,乙方向甲方提交符合

国家规定的完税发票。

3、 附乙方开户银行和账号 :

开 户 名:广 州天地林业有限公司

开 户 行:广 州银行科学城支行

开户账号:800239471208013

银 行 ·号:313581003321

第六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

1、 安排~L名 专业技术人员协助乙方开展工作。

2、 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的相关资料,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

责。

3、 应及时组织各阶段成果的汇报、审查工作。

第七条 乙方女任和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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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组织技术力量编制造林作业设计文本,甲 方在征求各方

意见后,并根据甲方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

2、 按时提交成果。

第八条 保密条款

甲乙双方应妥善保管对方提供的资料,双方对成果文件共同

承担保密责任,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

本合同外的项目,如发生以上情况,过错方应赔偿损失。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1、 甲方提交的资料错误,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,造成

乙方规划设计工作返工且返工费达到或超过合同价款的 5%时 ,

双方应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行签订合同,重新明确有关条

款。

2、 在合同履行期间,因 甲方原因造成合同终止或解除,乙

方未开始工作的,不退还甲方已付前期费用;已开始工作的,甲

方应根据乙方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设计费。因乙方原因导致

甲方不能如期完成相关工作的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相应的违

约金。

3、 乙方由于自身原因延误了成果交付时间,每延误一天 ,

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核减该项目应收设计费 0.2%的逾期违约金。

出现因乙方的原因逾期 30天 以上仍未能提交最终设计成果的 ,

甲方有权终止设计合同,不予支付剩余费用。

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


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及时协商解

决。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;

协商不成的,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。

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

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,一式~月L份 ,甲方_基辶~份 ,乙方

贰~份 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未尽事宜,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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